
A 股证券 代码：600610        A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编号：临 2017－076 

B 股证券代码：900906        B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B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有关实际控制权变

更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实际控制权变更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748 号），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晚间公告，之前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何晓阳先生称，

其已于去年签署不可撤销授权委托书，委托两家企业分别行使其在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大申集团的股东权利，其本人不再行使大申集团控股股东的权利。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规定，请实际控制人何晓阳先生和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以下事项。 

一、根据何晓阳先生的回复，2016年 4 月至 2016年 5月期间，何晓阳与相

关方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大申集团股权转让与股权抵押相关事项的合同。合同约定，

由收购方负责重组大申集团及中毅达公司的董事会及经营机构，何晓阳先生退出

对大申集团的经营管理，并将其在大申集团的股东权利不可撤销的委托深圳万盛

源公司和贵州贵台公司行使。请何晓阳先生回复并披露：（1）未及时披露前述协

议的具体原因；（2）在本次回复前仍然认为自己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主要考

虑和依据；（3）前述关于大申集团股权转让与股权抵押相关事项合同的主要内容。 

二、公司 2016 年 8月 3日、8月 4日、2017 年 5月 23日披露的问询函回复

公告和 2016 年度报告中，均称何晓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请

公司核实并披露在前述公告中认定何晓阳先生为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和依据。 

三、根据何晓阳先生回复，何晓阳先生已将其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的股东

权利不可撤销的委托给了深圳万盛源公司和贵州贵台公司。请公司逐一分析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命情况，说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人事任命

等事项是否受到了前述两家公司的控制和影响，说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已变

更为前述两家公司或其控制人。 

四、2014年 11月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何晓阳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请何晓阳先生说明自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以来，历次提名或委派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详细情况；如未提名董事会多数人选，请补充说明认定自己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五、请公司在何晓阳先生协助下，核实并披露深圳万盛源公司和贵州贵台公

司的成立时间、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实收资本、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情况，并

请两家公司说明是否已控制上市公司。六、请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明确说明此前是否知晓何晓阳先生签署的前述合同情况，以及公司实际控制权可

能发生变化的情况。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勤勉尽责，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你公司应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认真督促相关方落实上述事项，于 2017 年

6月 22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6月 19日 


